   中央民族大学附中2011—2012学年度第二学期十项重点工作
（20120210）
一、学习发展：加强教职工的政治和业务学习，加强职业道德，服务民族学生。开始百年校庆筹备工作，以迎接百年校庆为契机，找准学校发展定位，抓住机遇，谋划民大附中新发展。树立“爱岗敬业、爱生如子、爱校如家”的良好风尚。加强干部队伍建设，提升干部工作水平；继续引进优秀教师（京外骨干教师，京内优秀教师，优秀应届硕士生）。优化教师队伍和班主任队伍，逐步形成具有很强“国家意识、社会意识、学校意识”的团队，优质服务学生，优胜劣汰岗位。逐步实现“出人才、出经验、出思想”的办学目标。（落实单位：校办）
二、依法管理：加强依法治校，创建文明安全、“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”的和谐校园.。健全和完善学校规章制度，逐步完成《中央民族大学附中管理制度汇编》。规范学校文书档案，加强档案的管理。加大教职工日常工作、教学常规和教育常规的管理力度。加强财务的监督管理制度，坚持预算支出和政府采购、争取定期审计和大项目的过程审计制度。加大校务公开的力度。（落实单位：各处室）
三、教研创新：加强课改实验的科研和管理，结合课程改革的实践，注重过程和效率，确保学生习得和教学质量持续稳定提高，逐步承担国家、市、区、校四级课题的研究。加强民族校本课程和教材的建设，拓宽研究性学习模式，规范选修课实施的管理，编印自己的资料，形成特色出成果，同时扩大对外和国际交流。加强本校教师成长教育（导师制、教研制、进修制等）的管理，坚持每周的教研的公开活动和听评课及其他教学督导制度。建立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的培养机制，整体推进教师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尽快适应生源质量的大改善。（落实单位：校办、教务处、教科室、学生处），

四、德育为首：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，遵循教育教学和学生成长规律，构建学校整体教育体系。根据不同年龄段和各民族学生的特点，分层次、分年级以爱民族、爱祖国、爱母校为核心的教育。高一进行民族教育、养成教育、立志教育。高二进行爱心教育、文明教育、拼搏教育。高三进行责任教育、感恩教育、成才教育。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发展，发挥心理咨询中心的作用，聘请专家开展各种心理讲座。通过红色之旅等系列教育的实践活动，构建具有时代特点，民族特色，满足学生发展需求，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思想道德教育内容体系，强化学生的道德体验和感受，促进学生的情操内化和升华。践行“德育为先，育人为本”的思想。（落实单位：学生处、支部、团委）
五、个性特色：加强健康促进学校和校园文化建设， 张扬学生个性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操，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。突出民族特色，落实中宣部、教育部、国家民委的通知，加强国家意识、民族团结教育，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。举行成人仪式、读书节、体育节、春季运动会、音乐节，开展学校俱乐部的各项活动和赛事。挖掘首都资源，走出去、请进来，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大课堂。让健康有益的活动占据学生的心灵。（落实单位：学生处、团委、教务处、教科室）
六、两考质量：准备和组织好高一高二会考，高三高考工作，进一步强化“质量是命”的意识，按“务实、落实、扎实”原则，分解任务，责任到人，看贡献率。关注过程和细节，强化学科组、备课组团队作用，打整体战、比团体赛共同提高，同时落实好学科竞赛和培优辅差工作，以人为本，抓好普通班、促进重点班（而不是抓重带普），全面提升质量。完善评价和奖励制度，奖优罚劣。（落实单位：教务处、教科室）
七、招生工作：总结前七年招生工作的经验教训，规范招生工作，选拔优秀民族学生，扩大招生覆盖面，积极争取扩大招生规模。继续搞好云南省招生改革试点工作，认真组织好2012年高一新生自主招生工作。（落实单位：教务处、教科室）
八、福利待遇：利用好已争取到的上级资金定额基数，保障学校迅速发展。根据国家政策和学校实际，落实增资和提高教职工的福利待遇，实行奖励工资，增加班主任津贴；落实房补、租房和房管（协助家属区维修和更新）工作。（落实单位：校办、总务处）
九、校园建设：结合学校的民族特色，加强校园民族文化建设，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，继续建设学生公寓楼；完善教室、图书馆和各办公室的建设；做好校园规划，争取国家立项；依靠政策支持，整合社会资源争取在北京市及外地建立分校。（落实单位：教务处、总务处）
十、示范合作：创建海淀区示范高中、全国特色高中；促进学校的内涵及特色发展。加强对外交流，建立共建校、友谊校，教育基地、教研基地，同民族地区、知名大学、社会相关单位开展多方位合作交流，拓宽学校办学思路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。（落实单位：校办、各处室）












